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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香米：干米粉生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洞庭香米”作为湖南省的公共大米品牌，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

价值。为了提升洞庭香米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湖南省“洞庭香米”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以承担 2022 湖南省”洞庭

香米”优秀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洞庭香米”标准体系建设项目为契机，

建立“洞庭香米”：干米粉生产技术规范。本标准编制任务的提出，《“洞

庭香米”：干米粉生产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旨在解决洞庭香米在干米

粉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质量不稳定、品质较差等问题，确保洞庭香米干米

粉的品质和安全性，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一、任务来源 

根据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文件《关于批准<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

规范>等四项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2023〕湘粮

协函 14 号），拟在 2023-2024 年完成《洞庭香米 干米粉生产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该标准牵头单位为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主要起

草单位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行业主管

单位为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技术归口单位为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二、编制的背景和意义 

（一）编制的背景 

米粉产业这几年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其发展速度和市场占有份

额与湖南稻谷产量并不相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则是产品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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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品的标准不够完善。湖南米粉从形状上来说有两个大类：圆粉和扁

粉；其中圆粉又有粗细之分，扁粉亦有宽窄厚薄之别。从口味上来说湖

南米粉有五大主流：常德米粉、长沙米粉、湘西米粉和娄底米粉，其它

支流若干，例如衡阳、湘潭、怀化、邵阳、郴州等。由此可见，湖南米

粉的分类非常庞杂，每种米粉对于原料的要求以及米粉本身的质量要求

等均有一定差异，导致米粉发展非常分散，从而造成大部分湖南米粉品

牌不响、企业不强、秩序不良等问题。 

2022 年 7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 16 部门印发了《贯彻实施〈国

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提出要加快完善食品质量标准体系建

设，要进一步推进团体标准应用示范， 引导社会团体制定原创性、高质

量的食品质量标准。2022 年 9 月，修订后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发布，

明确新的标准修订的程序，细化组织管理形式，对监督的实施提出新的

要求， 完善反馈机制和更新机制。相比鲜湿米粉，干米粉因其含水量较

少，储存时间较长，更易于流通，但其品质同样会受到原料大米的品质、

添加辅料和品质改良剂、主要生产工艺及产品含水量等多因素的共同影

响，导致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为确保干米粉产品具有稳定的质量品质，

应该尽快制定和修订干米粉的质量标准，并以标准为引领，规范生产工

艺，把控质量安全。 

（二）编制的意义 

“洞庭香米”作为湖南大力推进的“优质粮油工程”区域公共品牌，

为促进湖南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承担起粮食安全的责任，为湖南

农业大省到农业强省的转变作出贡献。以“洞庭香米”为原料生产干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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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可以显著的增强“洞庭香米”品牌的深加工潜力和商用价值。但是，

当前缺少对“洞庭香米”干米粉生产技术的指导性文件，因此，在“洞

庭香米”干米粉生产及销售过程中，因对洞庭香米米粉原料特性，米粉

加工技术管理，米粉品质管理等等方面认识不足，存在干米粉质量不稳

定，品质较差；加工技术不成熟，加工人员技术不合格；米粉质量及安

全没保障等问题，导致洞庭香米干米粉产品力下降，而且严重影响“洞

庭香米”的品牌效应，也给粮食质量安全造成隐患。因此，本项目组以

承担 2022 湖南省“洞庭香米”优秀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洞庭香米”标

准体系建设项目为契机，建立“洞庭香米”：干米粉生产技术规范，对

湖南地方特色“洞庭香米”产业的发展以及保障我省的粮食质量安全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三、编制过程 

（一）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2023 年标准立项后，标准承担单位成立了以林亲录教授为组长的标

准起草组，全面系统地查询了我国干米粉生成技术发展现状, 迄今，我

国还没有干米粉生产技术规范标准。现有与干米粉有关且正在实施的有

效标准主要有 5 个地方标准（湖南省地方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米

粉生产卫生规范）》（标准编号 DBS 43/007-2018）、广西壮族自治区地

方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干制米粉）》（标准编号 DBS 45/051-2018）、

贵州省地方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米粉/ 米皮）》（标准编号 DBS 52/051 

－2021）、福建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湖头米粉）》（标准编号

DB 35/T 1195-2011）、河源市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河源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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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DB 4416/T5-2021））、1 个行业标准（农业行业标准《绿色

食品（生面食、米粉制品）》（标准编号 NY/T 1512-2021））和 4 个团

体标准（《中国粮油学会团体标准（干米粉）》（标准编号 T/CCOA 4-2019）、

《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米粉/ 米皮）（标准编号 T/GZSX 

067-2020）》、《四川省食品生产安全协会团体标准（干制岳池米粉/ 米

线）》（T/SPAQ0006S-2020）、《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团体标准（湖南

米粉 干米粉）》（标准编号 T/HNAGS 023—2023））。此外，我们还查

询了湖南省洞庭湖区干米粉生产企业的相关资料。 

（二）洞庭湖区开展广泛调研 

2023 年 2 月起，标准起草组就广泛调研了洞庭湖区粮食行业主管单

位、米粉加工企业、设备和技术提供单位。调研过程中，粮食行政主管

部门要求标准应符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优质粮食工程

“六大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国粮规〔2021〕236 号）《湖南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优质粮油工程升级版”实施指南>的通知》

（湘粮产〔2022〕81 号）的要求。 

（三）编制规范 

2023 年 4 月，编制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明确了任务分工和时间

进度要求。2023 年 5 月，根据收集到的一手资料，编写了规范讨论稿（第

一稿）；2023 年 6 月至 8 月，将规范第一稿面向长沙市、岳阳市、益阳

市、常德市等地大米加工企业、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意见，根据反馈

回来的意见和建议，形成规范讨论稿（第二稿）；2023 年 9 月-12 月，

起草组内部讨论，形成了规范讨论稿（第三稿）。2024 年 1 月，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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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在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官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四、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依据，和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规范》的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的原则，将安全、

环保放在突出位置，本标准在编写格式和方法上符合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本规范引用了很多现行的标准规范如下： 

GB/T 1354  大米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9681  食品包装用聚氯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9687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9688  食品包装用聚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9689  食品包装用聚苯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30.1  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剂卫生标准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T 18810  糙米 

GB 316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粉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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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分 7 个部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干米粉生产厂

房及车间设计布局要求、干米粉生产过程中的卫生及设备要求、干米粉

的种类与加工工艺及工艺要求、干米粉原辅料和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

产品、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等。 

（一）范围 

《规范》适用于洞庭湖区干米粉的生产。 

（二）干米粉厂房及车间设计布局要求 

厂房及车间设计布局要求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的规定。 

厂房的面积和空间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应有泡米磨浆间(或粉碎

间)、熟化间、老化间、冷却间、包装间、原料库、辅料库、成品库。 

泡米磨浆、熟化生产车间高度（地面到天花板)应不低于 3.5 m。洁

净区车间高度应与生产条件需求相适应。生产车间（含泡米、磨浆或粉

碎、熟化、老化、冷却、包装间等）面积应不低于 150 m
2
，且生产线与

墙面、两条生产线之间相距应不低于 0.6 m. 

生产车间内门窗和墙壁应使用防潮、防霉变的材料制成，物流传递

口均应设有闭合窗门。地面应光滑、平整、坚硬，泡米磨浆间(或粉碎间)、

熟化间排水应采用明沟方式。 

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过程对清洁程度的要求，分为清洁作业区（冷却

间、内包装间)、准清洁作业区（包括内包装材料消毒间或设施、更衣间、

泡米及磨浆或粉碎间、熟化间、老化间)、一般作业区(包括原辅料仓库、

水处理间、外包装间、成品仓库)。各区之间应防止交叉污染，清洁作业

区和准清洁作业区墙裙如用瓷砖铺设应铺设到墙顶。清洁作业区与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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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作业区应为独立间隔，分别设置人员通道及物料运输通道，门窗应保

持生产中不能开启。一般作业区应与其他作业区域分隔。 

（三）干米粉生产过程中的卫生及设备要求 

生产过程中的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4881—2013及相关规定要求。 

生产设备与器具安全卫生设计应符合 GB 5083的规定。 

生产设备所用洗涤剂应符合 GB 14930.1 的规定。 

生产设备所用消毒剂应符合 GB 14930.2 的规定。 

包括但不限于清洗设备、泡米设备、磨浆（粉碎）设备、熟化设备、

老化设备、冷却设备、干燥设备、包装设备（自动化喷码设备），并应

符合 GB 14881—2013 的规定。 

（四）干米粉的种类、加工工艺及工艺要求 

干米粉的种类按生产工艺分为非发酵干米粉和发酵干米粉。 

非发酵干米粉加工工艺流程： 

经选米、洗米、浸泡、粉碎（磨粉或磨浆）、熟制成型、老化、松

丝（散丝）、冷却、干燥、切断、包装等主要工序加工而成。 

发酵干米粉加工工艺流程： 

经选米、洗米、浸泡、发酵（也可称为润米）、粉碎（磨粉或磨浆）、

熟制成型、老化、松丝（散丝）、冷却、干燥、切断、包装等主要工序

加工而成。 

工艺要求： 

清洗、去石：用水清洗应不低于 2 次，以淘米水不浑浊为宜，应除

去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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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洗净的大米加水进行浸泡，浸泡水液面应高出大米表面 10 cm

以上，夏秋季浸泡时间为 2 h～3 h，春冬季浸泡时间为 3 h～5 h。浸泡

程度以米粒保持完整，用手指掐米粒成粉状，但无粒心为宜。 

发酵（适用于发酵米粉）：如采用室温下自然发酵，应控制夏天 2d～

3d，冬天 3d～6d；若采用夹层发酵罐控温发酵，发酵温度应控制在 26℃～

40℃，发酵时间应控制在 8 h～48 h，发酵前可加入前次发酵液促进发酵。 

磨浆或粉碎：将浸泡后采用磨浆机进行磨浆，米浆细度不低于 80 目

为宜，如添加食用淀粉时宜将食用淀粉先用少量水分散均匀，过 100 目

筛网，再与磨好的米浆混合，加水，搅拌均匀，使用波美计测定浆液的

浓度，调节浆的波美度至 13°Bé～15°Bé。 

熟制成型：在熟化阶段，粉料在熟化筒内受螺旋的挤压、剪切、摩

擦等作用，粉料被推送前进，并产生大量的热，粉料被加热，使淀粉料

变软。当熟化完成后粉料即进入挤丝成型阶段。温度应控制在 90℃～

100℃。 

老化：将熟化后的米粉放置于老化间内老化，时间应为 12 h～24 h。 

松丝（散丝）：使用松丝机或洗粉机使粉条松散，将粘接在一起的

粉丝，松散为单根状态的粉丝。 

冷却：可采用风冷或者水冷，冷却后应保证米粉中心温度降至 30℃

以下。 

干燥：米粉的干燥工艺主要分自然晾晒干燥和烘烤干燥。老化后的

米粉凝固较紧，因此在干燥前需用清水清洗，梳理整齐后放入烘烤架上

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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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用切粉机将粉条切成 18～35 cm 长（切粉机多采用圆盘式切

割机)，然后放入周转箱中。 

包装：包装应密封（不应以扎口形式密封，不应扎孔）。包装间温

度应≤30℃。 

（五）干米粉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应符合 GB 14881—2013 的要求。 

原辅料： 

使用的大米应符合 GB/T 1354、GB 2715 的要求，其中碎米不做要求。 

使用的糙米应符合 GB/T 18810 的要求，其中整精米率不做要求。 

使用的食用淀粉应符合 GB 31637 的规定。 

使用的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其他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食品相关产品应符合 GB 14881—2013的要求。 

食品用包装材料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一次性使用的包装容器和材

料不得循环使用。 

（六）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产品污染风险控制：产品加工过程中应符合 GB 14881—2013、GB 

5083、GB 14930.1 及 GB 14930.2 的相关规定要求。 

生物污染的控制： 

清洁消毒和食品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应符合 GB 14881—2013 的相

关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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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或可能接触产品的设备、工具、管道和容器等，应无毒、无异

味、耐腐蚀、易清洗,不会与产品产生化学反应。表面应平滑、无裂缝、

易于清洗、消毒。 

每日或每班次生产前后，浸泡池、磨浆设备、米浆输送管道、成型

设备、老化设备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器具和容器等应清洗、保洁，

并填写相关记求。 

化学污染的控制应符合 GB 14881—2013 的相关规定要求。 

物理污染的控制应符合 GB 14881—2013 的相关规定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征求意见处理结果 

共计发出    份征求意见，收回有效意见表   份，其中合理的建议

已采纳。 

八、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作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可对我省“洞庭香米”干米粉生产技术的

提升起到技术指导作用。建议发布实施后，各县市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人

员，对标准进行宣贯和培训，确保标准的有效使用。 

 

《洞庭香米：干米粉生产技术规范》编写组 

二 0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